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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职业健康安全的法律、法规是实施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依据。
近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对劳动者安全与健康的重点关注，广大从业人员和企事业单位法律意识的提高
以及安全工作的需要，遵法、守法的良好社会风尚已蔚然成风。
特别是2001年颁布实施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规范》（即GB/T 28001—2001）中将职业健康安
全法律法规的应用列为核心和主干要素，强调企业在制定安全/健康方针时应做出遵守法律法规的承诺
，在制定安全/健康目标时应首先考虑法律法规的基本要求，在实施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时应以法律法规
为行动准则，并要求定期监视和评审与职业健康安全法律法规遵守情况的业绩。
同时，在该规范的策划阶段中有一个专门用于控制职业健康安全法律法规的要素，要求企业实施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活动时必须“识别、获取、更新、传达”有关的职业健康安全法律法规。
近年来，开展或准备开展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事业单位迅速增加，因此，全面了解、掌握
、应用与职业健康安全有关的法律、法规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一项强烈要求。
    为了满足社会各界在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和认证的工作中对法律法规的实际需求，我们在工作中收集
整理了一套较为全面的职业健康安全的法律、法规及规定，汇集为《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相关法律法规
丛书》，可适用于所有企事业单位、行业主管部门，各类从业人员、劳动者，负责安全、卫生管理的
人员，认证机构和审核员、咨询人员。
本专辑为《伤亡事故调查和处理及职业卫生和职业病防治法规专辑》，收入了伤亡事故调查和处理方
面的法规12项；职业卫生和职业病防治方面的法规1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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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事故调查　　第九条 轻伤、重伤事故，由企业负责人或其指定人员组织生产、技术、安
全等有关人员以及工会成员参加的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第十条 死亡事故，由企业主管部门会同企业所在地设区的市（或者相当于设区的市一级）劳动部
门、公安部门、工会组成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重大死亡事故，按照企业的隶属关系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企业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主管部
门会同同级劳动部门、公安部门、监察部门、工会组成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前两款的事故调查组应当邀请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还可邀请其他部门的人员和有关专家参加。
　　第十一条 事故调查组成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事故调查所需要的某一方面的专长
；　　（二）与所发生事故没有直接利害关系。
　　第十二条 事故调查组的职责：　　（一）查明事故发生原因、过程和人员伤亡、经济损失情况；
　　（二）确定事故责任者；　　（三）提出事故处理意见和防范措施的建议；　　（四）写出事故
调查报告。
　　第十三条 事故调查组有权向发生事故的企业和有关单位、有关人员了解有关情况和索取有关资料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
　　第十四条 事故调查组在查明事故情况以后，如果对事故的分析和事故责任者的处理不能取得一致
意见，劳动部门有权提出结论性意见；如果仍有不同意见，应当报上级劳动部门商有关部门处理；仍
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报同级人民政府裁决。
但不得超过事故处理工作的时限。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碍、干涉事故调查组的正常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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